
勞動部公告 中華民國110年10月27日
勞動保3字第1100140725A號

主　　旨：預告訂定「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被保險人退保後罹患職業病補助及津貼核發辦

法」。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勞動部。

二、訂定依據：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七十八條第二項。

三、「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被保險人退保後罹患職業病補助及津貼核發辦法」草

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部全球資訊網站（網址：http://www.mol.gov.tw）

「勞動法令／最新動態」網頁。

四、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隔日起60

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勞動部勞動保險司

（二）地址：臺北市中正區館前路77號6樓

（三）電話：02-85902773

（四）傳真：02-85902779

（五）電子郵件：AH8215@mol.gov.tw

部　　長　許銘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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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被保險人退保後罹患職業病補
助及津貼核發辦法草案總說明 

為保障遭遇職業災害勞工及其家屬之生活，並加強職業災害預防及

職業災害勞工重建，「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以下簡稱本法）

於一百十年四月三十日制定公布，並定自一百十一年五月一日施行。鑒

於部分職業病之潛伏期長，為加強保障勞工於保險有效期間從事特定有

害作業，於離職退保後，始診斷為職業病者之權益，本法第七十八條定

有前開勞工得向保險人申請醫療補助、失能或死亡津貼之規定，並授權

由中央主管機關就補助與津貼發給之對象、認定程序、發給基準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訂定辦法。故為明確規範前開授權事項，以利離職退保之勞

工得依規定申請相關補助、津貼，及保險人之審查、核發作業有所遵

循，爰擬具「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被保險人退保後罹患職業病補助及津貼

核發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草案，共計十四條，其要點如下： 

一、 本辦法之訂定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 本辦法請領對象及條件。（草案第二條） 

三、 本辦法醫療補助、失能及死亡津貼之核發基準。（草案第三條） 

四、 醫療補助之補助期間及得延長之情形。（草案第四條） 

五、 失能津貼之發給次數及遺屬承領之情形。（草案第五條及第六

條） 

六、 申請本辦法補助、津貼之應備書件。（草案第七條至第九條） 

七、 出具職業病診斷書之醫師資格及離島地區之特殊規定。（草案第

十條） 

八、 免附職業病診斷書及職業病職歷報告書之情形。（草案第十一

條） 

九、 因同一失能或死亡事故，符合本法或勞工保險條例所定其他給付

或補助條件時，應擇一請領。（草案第十二條） 

十、 保險人辦理本辦法補助、津貼之審查、核定及發給作業之適用規

定，及申領者不符合本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申請條件之處理方式。

（草案第十三條） 

十一、 本辦法施行日期。（草案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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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被保險人退保後罹患職業病補助及津

貼核發辦法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

保護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七十八條

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本法第七十八條規定：「(第一項) 被保

險人從事第六十三條第二項所定有害作

業，於退保後，經第七十三條第一項認

可醫療機構之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診斷

係因保險有效期間執行職務致罹患職業

病者，得向保險人申請醫療補助、失能

或死亡津貼。（第二項）前項補助與津

貼發給之對象、認定程序、發給基準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爰依上開第二項規定定明本

辦法訂定之依據。 

第二條  被保險人曾從事本法第六十三

條第二項所定有害作業，於退保後，

經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一項認可醫療機

構之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診斷，係因

保險有效期間執行職務致罹患職業

病，得向保險人申請下列補助或津

貼： 

一、 醫療補助：因職業病至全民健康

保險特約醫院或診所接受門診或

住院診療，並繳納全民健康保險

法所定應自行負擔費用者。 

二、 失能津貼：因職業病致失能，其

失能程度符合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失能給付標準規定者。 

三、 死亡津貼：因職業病致死亡者。 

前項死亡津貼之受領遺屬、順序

及發給方法，準用本法第五十二條及

第五十三條遺屬津貼之規定。 

 

一、為使曾從事本法第六十三條第二項

所定有害作業之被保險人，於退保

後經診斷罹患職業病者，申請本辦

法醫療補助、失能或死亡津貼之要

件明確，爰於第一項分款定明前開

補助、津貼發給之對象及請領條

件。 

二、本辦法所定死亡津貼係一次性給

付，爰於第二項定明其受領之遺

屬、順序及發給方法，準用本法遺

屬津貼之規定辦理。 

第三條  前條補助及津貼之發給基準如

下： 

一、 醫療補助：依全民健康保險法所

定應自行負擔之門診、急診或住

院費用發給。 

二、 失能津貼：按被保險人退保時平

均月投保薪資，依勞工職業災害

一、本條定明醫療補助、失能津貼及死

亡津貼之發給基準。 

二、為減輕被保險人退保後始診斷為職

業病之就醫負擔，爰於第一款定明

醫療補助範圍為渠等依全民健康保

險法所定應自行負擔之費用。 
三、考量本辦法適用對象係在保險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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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失能給付標準審定之失能等

級給付日數一次發給。 

三、 死亡津貼：按被保險人退保時平

均月投保薪資，一次發給四十五

個月。 
前項第二款、第三款所定平均月

投保薪資，以被保險人退保時之當月

起前六個月之實際月投保薪資平均計

算；未滿六個月者，按其實際投保期

間之平均月投保薪資計算；其以日為

核發單位者，以平均月投保薪資除以

三十計算。 

依前項規定計算之平均月投保薪

資，低於其診斷失能或死亡時之本法

投保薪資分級表第一等級者，按第一

等級計算發給。 

期間從事有害作業，離職退保後始

確診職業病，為保障該等被保險人

罹病前之經濟生活水準，爰於第二

項定明前開津貼之計算基準，按被

保險人退保時平均月投保薪資，並

就未滿六個月者之平均月投保薪資

計算方式，及以日為核發單位者予

以定明。 

四、另考量現行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保險

之被保險人，其申報之投保薪資等

級可能低於基本工資，為強化該等

被保險人於退保後之基本生活保

障，爰於第三項定明，依前項規定

計算之平均月投保薪資低於其診斷

失能或死亡時之本法投保薪資分級

表第一等級者，則以第一等級計算

發給。 

第四條  依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請

領醫療補助者，其補助期間自診斷職

業病之日起，最長以五年為限。但經

認可醫療機構之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

診斷，因同一職業病仍須接受診療

者，得再延長五年，並以一次為限。 

為兼顧退保後罹患職業病者之醫療保障

需求，與保險資源之合理運用，爰定明

醫療補助期間，自渠等經診斷罹患職業

病之日起，最長以五年為限。但經診

斷，因同一職業病仍須接受診療者，得

再延長五年，並以一次為限。 

第五條  依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申

請失能津貼者，以請領一次為限。 

依前項規定領取失能津貼後，因

職業病致死亡者，其遺屬僅得請領死

亡津貼扣除已領取失能津貼金額之差

額。 

一、 從事特定有害作業之被保險人，於

離職退保後，實務上診斷職業病致

失能之複雜度與困難度，將伴隨個

人生活與健康因素之摻入而增加，

又考量本辦法失能津貼已屬退保後

之特別保障措施，爰參照現行勞工

保險被保險人退保後罹患職業病者

請領職業災害保險失能給付辦法第

三條規定，於第一項定明失能津貼

以請領一次為限。 

二、 基於保險資源之合理配置，於第二

項定明已請領本辦法之失能津貼

者，其後再因職業病而死亡，其遺

屬得請領死亡津貼之金額，以死亡

津貼扣除失能津貼之差額為限。 

第六條  第二條第一項所定被保險人死

亡前已申請失能津貼，經保險人審定

應核發尚未核發者，得由符合第二條

第二項規定之遺屬承領之。 

一、為加強保障職災勞工之遺屬基本生

活，爰於第一項定明遺屬得承領第

二條第一項所定被保險人死亡前已

申請之失能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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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屬依前項規定承領失能津貼

者，不得申請死亡津貼；其選擇申請

死亡津貼者，不得主張承領失能津

貼。 

二、為保險資源之有效運用，避免重複

保障，爰於第二項定明遺屬依第一

項規定承領失能津貼後，不得申請

死亡津貼。反之，遺屬選擇請領死

亡津貼，自不得再主張承領被保險

人之失能津貼。 

第七條  申請醫療補助者，應備下列書

件： 

一、 職業病醫療補助申請書及給付收

據。 

二、 職業病診斷書。 

三、 醫療費用收據及費用明細。 

四、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職業病職歷報

告書。 

為明確規範依本辦法第二條第一項規

定，申請醫療補助之應備書件，爰參照

本法施行細則有關核退自墊醫療費用之

規定，於本條定明。 

第八條  申請失能津貼者，應備下列書

件： 

一、 職業病失能津貼申請書及給付收

據。 

二、 失能診斷書。經醫學檢查者，應

併附檢查報告及相關影像圖片。 

三、 職業病診斷書。 

四、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職業病職歷報

告書。 

前項第二款失能診斷書，其出具

之醫療機構層級，準用勞工保險失能

給付標準規定。 

一、為明確規範依本辦法第二條第一項

規定，申請失能津貼之應備書件，

爰參照勞工保險被保險人退保後罹

患職業病者請領失能給付辦法第二

條第一項及第五項規定，於第一項

定明。 

二、有關出具失能診斷書之醫療院所層

級，參照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失能給

付標準草案第二條規定，準用勞工

保險失能標準規定辦理。 

第九條 申請死亡津貼者，應備下列書

件： 

一、 職業病死亡津貼申請書及給付收

據。 

二、 死亡證明書、檢察官相驗屍體證

明書或死亡宣告判決書。 

三、 載有死亡日期之全戶戶籍謄本，

遺屬為養子女時，應載有收養及

登記日期；遺屬與死者非同一戶

籍者，應同時提出各該戶籍謄

本。 

四、 遺屬為孫子女或兄弟、姊妹者，

應檢附受第二條第一項所定被保

險人扶養之相關證明文件。 

五、 職業病診斷書。 

為明確規範依本辦法第二條第一項規

定，申請死亡津貼之應備書件，參照本

法施行細則所定請領死亡給付應備書件

之規定，於本條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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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職業病職歷報

告書。 

第十條  第七條至第九條所定職業病診

斷書，應由經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一項

認可醫療機構之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

出具。 

第二條第一項所定被保險人於澎

湖縣、金門縣、連江縣等離島地區就

醫，其職業病診斷書，得由原應診之

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或診所之醫師

出具，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一、依本法第七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於

第一項定明出具職業病診斷書之醫

師資格。 

二、考量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等離

島地區，目前未設職業傷病防治中

心、網絡醫院及職業醫學專科之醫

療院所，為保障被保險人退保後之

就醫診療權益，爰於第二項定明，

渠等於上開地區就醫，其職業病診

斷書，得由原應診之全民健康保險

特約醫院或診所之醫師出具。 

第十一條  曾因同一職業病領取本辦法

補助或津貼者，得免附第七條至第九

條所定職業病診斷書及勞工職業災害

保險職業病職歷報告書。 

第七條至第九條所定勞工職業災

害保險職業病職歷報告書，其內容已

詳細載明於職業病診斷書者，得免

附。 

一、考量曾因同一職業病領取本辦法補

助或津貼之案件，前已檢具相關證

明文件供保險人審核，爰為簡化申

請本辦法津貼或補助之程序，於第

一項定明免附職業病診斷書及勞工

職業災害保險職業病職歷報告書之

情形。 

二、職業病診斷書如已記載被保險人從

事相關作業職歷、服務單位、服務

部門、具體工作內容、工作起訖期

間及其所暴露之作業環境及有害物

質，則無須由被保險人另行檢附勞

工職業災害保險職業病職歷報告

書，爰於第二項定明。 

第十二條  符合第二條第一項失能或死

亡津貼申請條件之被保險人或其遺

屬，因同一失能或死亡事故，符合本

法或勞工保險條例所定其他給付或補

助條件時，僅得擇一請領。 

符合第二條第一項失能或死亡津貼申請

條件之被保險人或其遺屬，若因同一失

能或死亡事故，符合本法或勞工保險條

例之給付或補助條件時，如：依被裁減

資遣被保險人繼續參加勞工保險及保險

給付辦法規定，繼續參加勞保普通事故

保險期間，始確診罹患職業病致失能

者，可能同時符合普通事故保險之失能

給付及本辦法之失能津貼申請條件，基

於保險資源之合理配置，並避免同一事

故之重複保障，故明定前開被保險人僅

得擇一請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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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保險人辦理本法第七十八條

規定之醫療補助、失能津貼及死亡津

貼，其審查、核定及發給作業，除本

辦法另有規定外，依本法相關規定辦

理。 

      不符合本辦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

申請條件而申領補助、津貼者，保險

人應撤銷或廢止補助、津貼之全部或

一部，並應以書面行政處分令其限期

返還。 

一、 保險人依本法第七十八條規定辦理

補助、津貼之審核發給作業，與審

核發給本法保險給付之作業程序未

有不同，爰定明前開補助、津貼之

審查、核定及發給作業等事項，依

本法相關規定辦理。 

二、 為維護本辦法補助、津貼之公平合

理及保險財務之健全，爰參照本法

第三十條規定，於第二項定明不符

本辦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申請條件

而申領補助、津貼者，保險人之處

理方式。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一

年五月一日施行。 

配合本法定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五月

一日施行，定明本辦法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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